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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

下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政府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局、集体资产管理局）

区水务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区建筑工务署 指 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工务署

市交通运输局

罗湖管理局
指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

区城管和

综合执法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区卫健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卫生健康局

南湖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办事处

区教育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

翠竹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办事处

东湖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办事处

莲塘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办事处

区应急管理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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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办事处

黄贝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办事处

区政务服务和

数据管理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本期债券 指

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

—深圳市罗湖区深度融合发展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本次发行 指

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

—深圳市罗湖区深度融合发展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

期）—深圳市罗湖区深度融合发展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本项目 指
深圳市罗湖区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广东广

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6 年深圳市政府

专项债券（二十八期）—深圳市罗湖区深

度融合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法律

意见书》

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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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上海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的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

期）信用评级咨询报告》

《财务评估报告》 指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

项债券（二十八期）深圳市罗湖区深度融

合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务评估咨

询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

正）》

国函〔1988〕121 号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

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

财预〔2015〕225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

财预〔2020〕94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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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24〕52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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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

深圳市罗湖区深度融合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广和法意〔2026〕第 0622 号

引 言

致：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局委托，指派本所蒋军辉律师、

刘艳艳律师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为本次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财预〔2015〕

225 号、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财库〔2018〕

72 号、财预〔2020〕94 号、财库〔2020〕36 号、财库〔2020〕

43 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的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就本次发行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中国司法主管机关签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本所律师均经依法注册，持有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有权接受贵局委托，就委托事

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和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审核，并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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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本法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包括涉及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发行批准、募集投资项目、信用评级以及本次发行所涉

及的其他中介机构的有关文件。

对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相关中国法律的理解发表

法律意见。

2.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

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内容的，均为本所严格按照相关中介机构

出具的报告书中的相关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

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且对于该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3.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委托人、实

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

资料。本所谨假设该等文件满足以下条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文件中盖章及签字全部真实；文件及有关的陈述均真实、准确、

完整、无遗漏，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次发

行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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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区财政局或其他机

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

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

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8.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

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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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国函〔1988〕121 号，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包

括财政计划），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根据财预

〔2016〕155 号第四条“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

办发行专项债券”的有关规定及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批示

文件，发行人已取得省政府关于深圳市自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

批准，具备自办发行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与额度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额度为 19,500 万元，发行

时间为 2026 年，发行期限为 15 年。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为深圳市罗湖

区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包含 34
1
个子项目，

分别为：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1 A6 地块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产业

空间服务保障署

2 环深圳水库绿道项目（二期） 区城管和综合

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 A6地块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项目（二期）、环深圳水

库绿道项目（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人民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建设工程、罗湖

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水库碧道工程、东门路升级改造工程和罗湖区语料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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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局

3 

环深圳水库绿道项目

（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

工程设施）

区城管和综合

执法局

4 
人民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

建设工程
南湖街道办

5 
罗湖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

水库碧道工程
区水务局

6 东门路升级改造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罗湖管理局

7 罗湖区语料中心建设项目
区政务服务和

数据管理局

8 
罗湖国际化示范街区建设工程

一期（广场部分）
区城管和综合

执法局9 
罗湖国际化示范街区建设工程

一期（道路部分）

10 环深圳水库绿道项目（一期）

11 
水贝时尚设计总部

经济集聚街区建设项目
翠竹街道办

12 大望桥拆除重建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

罗湖管理局

13 
梧桐山风景区西北门至

虎竹吓村段边坡综合整治工程
东湖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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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14 
罗湖人才公园低碳生活和工作

示范工程

区城管和

综合执法局

15 
银湖水库水务设施及市政配套

整治工程
区水务局

16 
罗湖深港妇女儿童交流

活动中心
区建筑工务署

17 

莲塘段边界线双拥共建示范带

建设工程（莲塘河碧道工程）

项目

区水务局

18 
深圳市美术学校高科技预制

宿舍楼新建工程
区建筑工务署

19 
罗湖区水贝幼儿园金丽豪苑

教学点改造工程
区教育局

20 
银湖片区 07-03地块幼儿园

新建工程
区建筑工务署

21 
罗湖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工程
区卫健局

22 
特力—吉盟黄金首饰产业园

升级改造项目捆绑建设工程
区建筑工务署

23 
莲塘街道坳下村

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程
莲塘街道办

24 A9 地块招商产业园建设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产业

空间服务保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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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25 
罗湖区民生诉求智慧管理平台

（二期）项目 区政务服务和

数据管理局
26 

罗湖城区现代治理一体化平台

建设项目

27 
罗湖森林火险预警和林火远程

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
区应急管理局

28 
罗湖深港深度融合展示

交流中心
区建筑工务署

29 
清水河片区城市公共安全

产业园区改造项目

深圳市罗湖区产业

空间服务保障署

30 
东门街道翠园街

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程
东门街道办

31 锦田小学近零碳排放改造工程 区教育局

32 
新秀罗芳片区 09-10 地块

幼儿园新建工程
区建筑工务署

33 
梧桐山河及其支流（茂仔水、

赤水洞水）碧道工程
区水务局

34 
黄贝岭上村

供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程
黄贝街道办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

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罗

湖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



-12- 

二、本次发行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发债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A6 地块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罗湖区东门街道文锦中路于湖贝路交汇处西北侧，

用地面积 11,275平方米，建设规模为 140,434 平方米。

2.环深圳水库绿道项目（二期）

项目沿深圳水库南段建设绿道，起于现状梧桐绿道与东湖二

路交叉口，沿东湖二路、东湖一街，经过深圳水库右副坝西侧、

东湖宾馆南侧及西侧，跨沙湾路终于翠湖文体公园，总长度 2.23

公里，其中架空绿道长 191 米，其余为地面绿道，建成后将连通

现状淘金山绿道及梧桐山绿道。

3.环深圳水库绿道项目（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

施）

项目沿深圳水库北侧建设绿道（防火巡护道），起于现状桂

花路平台，沿望桐路北侧、大望林地、正坑水碧道、望桐路、望

桐新路、梧桐山河碧道、新平大道，终于梧桐绿道。总长度 2,688

米，含架空绿道和地面绿道。

4.人民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建设工程项目

改造人民南路（双南街—沿河南路）、背街小巷以及新改建

二层连廊嘉宾路（建设路—东门南路段）、南湖路（深南东路—

春风路段）、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双南街），升级迎春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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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电气、交通监控、给排水、交通疏解

等。

5.罗湖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水库碧道工程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在罗湖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水库沿线

建设碧道，全长 4.32 公里，其中金湖上库碧道长 1.69 公里，金

湖下库碧道长 1.12 公里，小坑水库碧道长 1.51 公里。

6.东门路升级改造工程

本工程对现状东门路进行改造，北起雅园立交，南至沿河路，

改造道路长 2.26 公里，红线宽 40 米，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其中东门路（雅园立交—深南东路段）为城市主干

路，东门路（深南东路—沿河路段）为城市次干路。

深南东路北侧邮政大厦至文锦路段 1428 米、南侧南华路至

文锦路段 1,395米。具体包括人行道改造（地面铺装翻新、绿植

补种、树池与道牙标准化改造，同步升级智慧路灯及基础市政设

施）和节点改造（对东门社区公园约 2,270 平方米及湖贝站 B 口

周边约 4,650 平方米区域进行改造，增设休闲设施、重塑地形）。

7.罗湖区语料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依托区政务云机房，构建语料库及平台管理系统，以医

疗行业为突破口，通过整合行业数据资源，形成覆盖数据采集、

清洗、标注的全链条能力，推动语料数据从资源化向资产化、资

本化转型，驱动辖区 AI 产业跨越式发展。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硬

件、成品软件购置（含服务器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软件

授权设备及成品操作系统、杀毒软件），语料平台开发（包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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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工程管理平台、知识库治理平台、语料流通共享平台、典型应

用场景、语料及知识库治理服务等）和数据要素服务（含数据要

素服务系统、数据要素服务试点应用场景）。

（二）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发债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市罗湖区产业空间服务保障署

深圳市罗湖区产业空间服务保障署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12440303G347887280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住所为深圳市

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27 楼，法定代表

人为朱首庆，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推进产业空间高效利用，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空间支持保障。产业空间基础信息统筹与应用；

产业空间挖潜拓展与活化利用；区属物业产权管理、修缮及安全

管理；区属经营性物业的经营管理；区属物业相关咨询、投诉处

理；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区 城 管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1440303007542021W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

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金稻田路 1145 号罗湖

环卫公寓 A 栋，负责人为胡维衡。

根据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主要职能

包括负责辖区城市管理相关市政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负责辖区内

非市政化道路路面及人行道、市政附属设施、慢行系统、绿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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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和日常管理维护工作。按照市区分工权限，负责职责范围

内市政化道路市政附属设施的前期规划、监督及管理工作。参与

有关部门对全区市政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3.区水务局

区水务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3MB2D24091X 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

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延芳路 63 号，负责人为张世春。

根据区水务局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主要职能包括负责全

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督查督办工作。

负责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内涝整治、排水管网建设的指导、协调、

监督工作。组织拟订全区水环境治理专项规划、年度工作任务及

实施计划，经批准后监督实施。

4.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0MB2C36251D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

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东门北路 1006 号怡泰

中心 C 座 12 楼，负责人为昝双滨。

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网站显示，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

的机构职能为参与辖区内交通规划，承担辖区内道路交通管理和

交通拥堵治理工作，制定并实施辖区交通组织、管理和改善方案；

承担辖区内道路、桥梁、隧道、人行过街设施及交通标牌、标识、

标线、护栏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养护和路政管理工作，协助开展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承担辖区内城市公共汽电车、道路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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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运、机动车维修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承担辖区内重大节假

日交通运输保障和政府指令性运输组织协调工作；承担社区交通

服务工作。

5.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3MB2C95518J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

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锦中路 1008 号罗湖

管理中心大厦，负责人为曾德怀。

根据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主要

职责包括负责政务服务、政务数据管理的效能监督和考核工作。

推进政务服务、政务数据管理的标准化工作；在职责范围内为安

全生产工作提供支持保障，共同推进安全发展；承担法律、法规、

规章和区级以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职能；完成区委、区政府

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6.南湖街道办

南湖街道办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3007546452N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

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南极路 21 号南华大厦二楼，负责人为王进。

根据南湖街道办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机构职能包括统筹

落实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参与辖区建设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落实辖区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土地整

备等工作职责。承担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定的其他职

责。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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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报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期发

债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批文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1 
A6 地块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03032024GG0004444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32023YG0001334号）

2 
环深圳水库

绿道项目（二期）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环深

圳水库绿道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1〕21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环深

圳水库绿道项目（二期）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

97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环深

圳水库绿道项目（二期）总概算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4〕107 号）

3 

环深圳水库绿道

项目（修筑直接为

林业生产服务的工

程设施）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环深

圳水库绿道项目（三期—修筑直接

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5〕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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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环深

圳水库绿道项目（修筑直接为林业

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总概算的批

复》（罗发改投〔2025〕85 号）

4 

人民南

深港融合消费街区

建设工程项目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人民

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建设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29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人民

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建设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37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人民

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建设工程（一

期）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54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人民

南深港融合消费街区建设工程（二

期）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110 号）

5 

罗湖区金湖上下

水库、小坑水库

碧道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

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水库碧道工

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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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2022〕122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

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水库碧道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

改投〔2023〕69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

区金湖上下水库、小坑水库碧道工

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3〕97 号）

6 

东门路升级

改造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门

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罗发改投〔2023〕55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门

路升级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54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门

路升级改造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4〕20 号）

7 
罗湖区语料中心

建设项目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

区语料中心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罗发改投〔2025〕61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

区语料中心建设项目总概算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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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复》（罗发改投〔2025〕77 号）

（四）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为 501,365 万元，项目资

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自筹资金为

294,00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58.64%；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

金 207,360万元，其中 2022年 5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600万元；

2023 年 2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800 万元；2023 年 6 月已发行专

项债券 58,500 万元；2023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2,200 万元；

2024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7,800 万元；2024 年 6 月已调整使

用 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深圳市罗湖区 2023

年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市人民医院周边片区拆迁安置

工程）专项债券资金 5,000 万元；2024 年 9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9,200万元；2025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3,860万元；2025 年

8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200 万元；2025 年 12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5,600 万元；2026 年 2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6,500万元；2026 年 4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200 万元；2026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4,400 万元；本期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9,500 万元。

（五）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在还本付息年份内，安排广告

位收入、商业运营收入、春风文体公园停车场收入、展览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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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卖机收入、从业人员培训收入、全日托收入、半日托收入、

保教费收入、物业出租收入、可移动咖啡吧收益、梧桐山河驿站

出租收入、咖啡厅出租收入、光伏发电收益、数据交易收益、塔

桅收费收入、语料集数据交易所收入、行业定制语料服务收入、

企业联合研发 AI 产品分成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和城市更新土地

收入等作为债券偿债的主要来源。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通过测算，本项目对于项目收益进行保

守估计，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可达到 1.40，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29，债券本息资金

覆盖倍数 1.21。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需求。另外，在对运营

收益变动进行压力测试后，结果显示，本项目在运营收益下降15%

时，项目收益仍能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

能力。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本项目以广告位收入、商业运营收

入、春风文体公园停车场收入、展览费收入、自动售卖机收入、

从业人员培训收入、全日托收入、半日托收入、保教费收入、物

业出租收入、可移动咖啡吧收益、梧桐山河驿站出租收入、咖啡

厅出租收入、光伏发电收益、数据交易收益、塔桅收费收入、语

料集数据交易所收入、行业定制语料服务收入、企业联合研发 AI

产品分成收入和城市更新土地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按

现状预估了项目运营现金支出，匹配了债券还本付息计划。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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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获取的所有资料，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

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实施主体依法有效存续，且具备从事深圳

市罗湖区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主体资格；本

期发债项目均已完成立项并已取得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复；本项

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财预〔2017〕89 号“分类发行专项债券

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

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信用评级报告

发行人已聘请上海新世纪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机

构。上海新世纪为经核准依法登记设立的资信评估公司，现持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的《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为：“资信服务，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债券评估，为投资者

提供投资咨询及信息服务，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上海

新世纪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

（证监机构字〔2007〕250 号），并已依法完成了备案，具备为本

次发行出具评级报告的业务资格。

上海新世纪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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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二）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已聘请本所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为经核准依法登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G3478214XU的《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年度年检。

（三）财务评估报告

发行人已聘请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评价机构。政旦志远（深圳）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703322987的《营业执照》和市财政局核发的证书序号

为 0021874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政旦志远（深圳）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

的备案，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执业资格。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发

行出具了《财务评估报告》。《财务评估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

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

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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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

相关服务的资格。

四、本项目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如下：

（一）项目潜在风险

1.工程建设延期风险

本项目涉及大量工程建设，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

时间。建设进度可能受当地政策、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导致项

目延期。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将导致

财务费用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债券资金支出进度。

2.工程事故风险

基础设施项目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有可能导致工程事故，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

足够的重视。工程事故会引起人员伤亡、投资增加、工程延期等

后果。

3.项目收益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的还款来源为广告位收入、商业运营收入、春

风文体公园停车场收入、展览费收入、自动售卖机收入、从业人

员培训收入、全日托收入、半日托收入、保教费收入、物业出租

收入、可移动咖啡吧收益、梧桐山河驿站出租收入、咖啡厅出租

收入、光伏发电收益、数据交易收益、塔桅收费收入、语料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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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易所收入、行业定制语料库服务收入、企业联合研发 AI 产

品分成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和城市更新土地收入，将会受到收费

标准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项目发债计划安排和还款安排。

4.利率波动风险

在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

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

平衡。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落实项目管理单位和管理人，做好项目规划、设计、

建设方案，按进度推进项目实施，选择经验丰富、信誉良好的供

应商确保交付能力，按需筹集、拨付项目资金，确保项目按期交

付。

2.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

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的同时，确保工程

安全性;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

规范的合同，合规安全开展工程。

3.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城市更新用地出让情况，及时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发债计划和还款，保障项目还款。

4.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好期限配比、还款

计划和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充分和市场机构沟通，选

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收益与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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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

批准；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罗湖区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范围内；

2.实施主体具备从事深圳市罗湖区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主体资格；本期发债项目均已完成立项并已取

得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复；

3.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

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4.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括工程建设延期风险、工程事故风

险、项目收益风险以及利率波动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